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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契约论的二重性与三部曲
———一个法哲学的视角

唐 学 亮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霍布斯的契约思想阐幽抉微,勾连自然与政治、自由与权威,占据着社会契约论传统的制高点.

在性质上,可以将其契约区分为不真正契约和真正契约两种,前者虽不具备真正的契约效力,但其承担着实体

和程序两大功能;在进程上,可以将其概括为自然状态中的和平实验、主权建国契约的达成以及作为自然人的

主权者的选举三个阶段.通过相互信约的授权不会在公民与主权者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授权只是一个修

辞性概念,国家政治意志的统一是霍布斯政治哲学一贯的问题意识,而并非仅仅建立在«利维坦»中首次出现

的授权－代表理论的基础之上,主权者作为公民代表是选举程序的结果.对霍布斯的契约理论进行法理分

析,有助于厘清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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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契约论传统中,英伦思想家霍布斯引其风骚并且是第一个勾画出一个系统的[１]也

可能是最精致的[２]契约理论版本的哲学家,而在其自身的政治哲学体系中,契约理论又扮演着提纲

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成为连接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自然法与市民法、自由与权威的桥梁.所有

这一切盖源于霍布斯契约论独特精巧的法理结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

结构才成就了霍布斯作为现代政治科学奠基人的地位.

我们认为,就契约性质来说,霍布斯的契约论具有二重性.所谓二重性,是指他的契约理论实

际上包含着不真正的和真正的两种性质的契约:第一种契约为实验契约,是自然状态中的人们为了

实现和平的合作自救,是一种自治运动,第二种为主权建国契约,这种契约是通过作为中立第三者

的主权者的“他救契约”,是一种政治建国.就契约建国的整个过程来说,其包含三大程序:第一,自
然状态中的人们为了逃离这种朝不保夕的战争状态,试图在自然法的指引下通过自主合作以实现

和平,但人性的境况导致自然法的无力,使得这种自救契约终归化为泡影;第二,由于前述的失败,

把自然状态的人们逼窄到主权建国的道路上,在吸纳前述自救契约形式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授权程

序建立公共权力和人造(artificial)权威,以实现普遍的和平;最后,通过民主程序选出主权者以承担

和发动人造国家这种公共人格以实现其自然法的义务.本文紧扣文本,通过对霍布斯契约思想进

行法理分析和重构,试图还原霍布斯的而不是霍布斯主义的(Hobbesian)政治哲学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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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状态中的和平实验

如上文所述,霍布斯的契约理论具有二重性,其中的不真正契约,是自然状态中人们相互合作

的和平冲动,是一场思想的实验和法理的演示.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种看似多此一举的

契约程序并非画蛇添足,它不仅具有一定的实体功能,而且具有独特的政治教育功能.
(一)不真正契约的由来

根据霍布斯的“政治解剖学”,自然状态实际上就等于社会减去政府政治后人所处的状态,“国
家之外的人的状态,我们可能恰当地称作自然状态”[４]１０１,也就是一个不存在使所有人都畏惧公共

权力的社会.在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不可能从外部找到人们互动的根据而只能诉诸作为

国家构成质料的自然人,即自然人性的纯粹状态,正是这种纯粹的状态决定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

互动模式,而这种状态的具体性不纯粹是形而上学的也是经验的.霍布斯分别在历史的、社会性的

和内省的三个向度上向读者展开这种经验.基于人性中的实体要素,霍布斯生动而富有逻辑地描

述了一幅人们在自然状态中的互动模型,他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一个“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普遍

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孤独、贫穷、猥琐、残忍和短命.[３]７６这当然不是人们所欲的状态.霍

布斯告诉我们,要想跳出这种糟糕的处境,“部分靠激情,部分靠理性”.自保的激情为人们指向和

平的目标,计算的理性为人们提示和平的途径,也即是霍布斯所讲的“和平的便利条款”[３]７８,这些便

利条款即是自然法.
其中第一条,也是基本的自然法,即“寻求和平,守护和平”,为人们设置了和平、合作的总章程.

为此,霍布斯紧接着讨论了达至和平的道路,也即第二条自然法:“在其他人也愿意的情况下,在和

平与自卫方面当一个人认为必要时,他愿意放弃这种对万有的权利(righttoallthings),并满足于

他对其他人的自由像他所允许的其他人对他的自由一样多”[３]８０.这条自然法的核心思想在于权利

的相互转移,而权利的相互转移并没有增加其他人在此之前并不存在的权利,因为根据自然没有什

么东西他是不具有权利的,这种权利转移的唯一结果就是转移人为相对方行使原始权利让路,不进

行干扰行为,也就是说,这种权利的相互转移导致的结果并没有增加权利的总量,只是减少了对权

利行使的阻碍.[３]８１这种权利转移的程序是通过契约(信约)进行的,这是不堪忍受自然状态的人们,
为了自卫与和平的目的,试图通过合作(cooperation)以走出“自然的洞穴”.如果说这种自愿合作

程序具备道德正当性的话,那么问题在于这种契约是否具备实效性,是否能够达成以及得到切实的

遵守,因为在没有公共权力可以保障其他人都履约的情况下,谁先履约就等于把自己出卖给了对方

的贪婪或其他激情,而这与理性的总戒条是相违背的.[５]８４所以,霍布斯的第三条自然法要求“履行

已达成的信约”.这种看似绝对命令的履约要求,并不能真正地保证契约的实效性,并且我们认为

霍布斯设计的这种契约本身也面临着致命的缺陷.
(二)合作契约的困境

在我们看来,这种基于私人理性的合作契约,面临着双重困境.第一种困境来自契约本身.我

们知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合作自救契约所呈现的结构是“两两关系”.从这种契约结构本身来

看,它不能导致普遍的和平,因为霍布斯虽说“自然给予所有人对万有”[４]１１７的自然权利,但实际上,
这种权利对霍布斯来说并不是原初的起点权利而是私人理性极端化和交互化[６]所导致的一种可能

性、假设性的权利.一个人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行使对这种无限万有的权利,这既是不必要的,也
是不可能的.自然状态之所以成为战争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权利的冲突问题.由于在

自然状态中,人们身心能力是平等的,伴随而来的是人们对获取目标的希望的平等,而一旦两个人

对同一目标产生兴趣而又不可共享时,必将出现相互摧毁或征服.[３]７５假设自然状态中共有９人,在
资源稀缺的条件下,P１分别与P２、P３直至P９签订契约转移权利,再假设P１的需求为 O１,那么其

他８人完全有可能有人对 O１有着同样的需求或者爱好,那么依然会出现权利的冲突问题.在没



有公共权力存在的情况下,是没有人愿意为他人权利的行使让路的.如果 O１为生活必需品的话,
为他人让路将违背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自然法“禁止一个人去做摧毁其生命或者放弃保存生命的

手段的事情,并且禁止不去做他认为最利于保存其生命的事情”[３]７９.这只是就一组契约而言,剩下

的其他８人还将分别与其他人签订８组契约,还将可能出现关于 O２、O３等一系列的冲突,而在这

些冲突中没有人有义务奉献或者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他人权利的行使让路,所以战争状态还将一如

既往.
与此伴随的第二种困境,即第一履约人困境,这将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困境.我们知道,霍布斯

所讲的契约准确地应该称之为信约(covenant),这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有着先后履行

顺序的一种特殊种类的契约,其实质就是受信之人的承诺.[７]而在自然状态中显然不存在这样的信

任关系.如此一来便会出现学界常常讨论的所谓的“囚徒困境”①问题.霍布斯在对“愚夫”的回应

中对该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愚夫是这样一种人,他会在内心(heart)想,“根本没有正义这回事”,并且有时候还会严肃地断

言:“当有助于一个人的利益时,立约与否,守约与否都是不违背理性的.”[３]９０那么,愚夫到底愚在什

么地方? 霍布斯专家们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他愚在没能认识到非正义是从来不会有益于非正义之

人的,有人认为愚在没能认识到一个人从来不能够正确地预测非正义给他带来的利益,有人认为他

愚在理性推理的错误[８],还有人走得更远,认为其愚在违背了共有的、制度性的(conventional)道
德[９].

我们认为从霍布斯角度看,其愚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否认自然法的存在.“当一项信约达成

后,毁约是不正义的;非正义就是不履行契约.正义与非正义正相反对.”[３]８９愚夫认为根本没有正

义这回事,就等于完全否认契约,而立约、履约正是第二和第三自然法的明确要求.问题的关键还

在于愚夫是从内心里否认这两条自然法的.霍布斯虽然承认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只约束“内在领

域”(inforointerno),而并不总是约束“外在领域”(inforoexterno),但是并没有否认自然法的存

在,而约束“内在领域”,也就是约束内心和良心,但愚夫却说连内心里也不存在正义,不存在自然

法,这当然是霍布斯所不能接受的.第二,他认为有些时候履约是与利益和理性相悖的.“愚夫怀

疑在没有对上帝的恐惧的情况下(愚夫内心想根本没有上帝存在),正义是否与命令人们为自己谋

利益的理性相一致;特别是在该利益是一种不但可以使人忽略指责和谩骂,而且还包括忽略其他人

的权力的利益的时候.”[３]９０如果依据定义把该段引文中的“正义”替换成“履约”的话,那么这就等于

愚夫认为履约有时候是同理性与利益相悖的,特别是在重大利益面前,履约更是有违利益原则.霍

布斯接下来要着力反驳的正是履约中的利益问题.他认为:第一,不能把个人安危与利益寄托在偶

然性的事情上.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同盟中,在别人已经履约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拒绝

履约并认为这是理性的话,那么他将不被该同盟所接受,他将被抛在社会之外,也就是抛在自然状

态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将一命呜呼,因为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人能够在没有同盟帮助的情况下依

赖自己的力量或智谋免于毁灭”[３]９１.即使被该同盟接受,那也是基于他人的错误,因而是不可靠

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履约是不违背利益和理性的.既然第二人履约是理性的,那么由此反推第

一人履约也将是理性的,也就是说正义和理性、利益是一致的.
霍布斯的回应看似铿锵有力,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自然状态中社会契约的普遍效力问题,因为通

过回应,霍布斯实际上把问题限定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而这个范围是无法证成契约的普遍约

束力的.因为,第一,霍布斯回应的不是一般的而是一种特殊种类的履约问题,即已有一方已经履

① 著名学者菲利普佩蒂特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作为一种语言建构的第二状态,因其拥有信息的流通,因此不能完全适用

于霍布斯学界普遍借用的“囚徒困境”模型.参见 PhilipPettit．MadeWith Word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８:

１１１Ｇ１１４.因习惯起见,本文仍借用这一概念.



约或者有一种权力迫使其履行的情况.但是在自然状态中,是不存在这种权力的,那么谁会成为第

一履约人呢? 第二人履约的合理性和合利益,并不能保证第一履约人的合理性和合利益,因为第二

履约人的履约前提是利益已经有了保障的情况,他需要做的只是转移对等利益,这对他来说并没有

损失的可能性,而对第一履约人来说却并不如此,因为他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一是第二履约人像霍

布斯分析的那样,是一个理性的人,那么结果将皆大欢喜,各取所需,但是也有第二种可能,即第二

履约人不是理性的人,那么第一履约人将会血本无归.第二,霍布斯论证的有效性是局限在同盟内

部的,虽然霍布斯在文中并没有交代这种同盟的性质、构成等等,但是我们可以合理猜测这种同盟

一定是个规模较小的熟人社区,是家庭、朋友圈或者多次博弈形成的一个稳固的理性人社团.① 如

果说在这种规模不大的信息对称的熟人社区内可以解决搭便车问题,可以实现理性合作自救的话,
那么这种推导并不能有效地延伸至大规模的市民社会,在这里前者的理性合作将失去有效性.

霍布斯不能也无意解决普遍履约的困境问题,同时更因为如果通过契约进行普遍的合作可能

的话,那么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也就到此为止,也就不可能、不需要利维坦的诞生了,因此有学者妄图

通过上帝、德性、道德、现代社会科学博弈论等来挽救或者重构这种社会契约的进路,不仅是徒劳

的,更是偏离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本意图.
(三)自救契约的政治哲学功能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状态中普遍的合作契约是不可能的.那么,霍布斯为什么

还要耗费大量篇幅阐释这种看似多余的契约呢? 我们认为这种带有思想实验性质的契约,虽是无

效的,但绝不是多余的和可有可无的,其至少具备实体和程序两大功能.第一,实体功能.根据上

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这种契约实验虽然不可能成功,但是其结构却被保留和注入后来的真正契约,
也即主权建国契约之中(在下文中我们将具体分析这一嫁接的过程).第二,程序功能.虽然在«利
维坦»中,霍布斯明确指出,国家这种人造人的质料和建筑师都是人[３]４,但是作为质料的一般人能

否承担政治建筑师的重任是大可怀疑的.霍布斯早期的人文教育特别是翻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

尼撒战争史»的学术经历以及英国内战的血的教训更加重了他的疑虑,所以在«论公民»一书的一个

关键脚注里,他这样说到:“因为所有的人出生时都是婴儿,所以显然人是生而不适宜于社会的.许

多,也可能是多数人,或者由于精神的缺陷或者由于教育的匮乏,在其整个生命旅程中仍保持这种

不适宜状态;而无论婴儿还是这些成年人,他们都拥有一个人性.因此,人不是天生而是通过教育

被塑造(made)得适宜于社会的.”[４]１１０这里的“塑造”二字最为关键,那么谁来塑造呢? 显然只能是

现代政治哲学家特别是霍布斯本人,他正是通过政治教育的方式来履行其作为政治建筑师的职能,
所以在«利维坦»的结尾处,霍布斯才语重心长地说:“因此,我以为该书问世可能是有益的,倘若能

在大学进行讲授更将嘉惠世人(如果大学主政者与我所见略同的话).因为大学是政治和道德学说

的源泉,在这里传教士和绅士阶层各取所需,并运用之于人们(通过布道和交谈),因此,更应加倍小

心使之纯净以防被异教政治家的毒素和装神弄鬼者的符咒所玷污.”[３]４９６这种教育更是贯穿其绝唱

之作(不包括译作)«比希莫特»一书的主题.
霍布斯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启蒙的政治教育,通过各个环节铺陈修辞,其中关键的一环在我们看

来即是这种实验契约.因为霍布斯通过大量笔墨讨论自然状态中人们的最终归于失败的合作自救

行动,他昭告的最高原理无非有二:其一,无政治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这种社会即使有像家庭、朋友

圈这样小规模的同盟存在,但是若没有作为“他者”的主权者就不会有普遍的和平.所以主权者是

人们的和平自保以及理性合作的前提条件,人们必须无条件地予以服从并遵守相应的政治义务以

实现政治的稳定;其二,在这个环节,霍布斯通过政治解剖学的方式向人们演示了人性的缺陷以及

① 参见 Olliloukola．Combiningmoralityandrationality[J]．HobbesStudies,vol．１１,１９９８:９２.作者讨论了后两者同盟,但是家

庭无疑是自然状态中最基本的同盟,所以自当包括在内.



对和平的潜在威胁,借此期望可以通过“下学上达”的方式起到塑造习惯、变化气质、转换德性的作

用,以实现政治社会的可能与和谐.①

二、主权建国的路径与形式结构

根据上文的分析,自然状态中的人们试图通过合作契约进行自治行动,但是其有效性只可能限

于范围较小的同盟社群而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普遍和平,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作为一种“囚徒困境”,无
法通过人们自身而只能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加以克服,所以这就使得他们加入到建国行动之中.
在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维坦»中,他首次引入“授权”概念探讨国家的诞生以及主权者和公民的权利

义务问题.下面我们将结合霍布斯的其他著作具体探讨这一建国的过程及其法理意蕴.
(一)授权与权威

自然状态中合作自救的失败促使人们通过政治,也就是可怖的公共权力的方式摆脱战争的困

境,实现对和平舒适生活的向往.这种政治建国的方式在«利维坦»中是通过授权的方式进行的:
“我向这个人或者集体授权并放弃自我统治的权利,条件是你也把这个权利给他并以相似的方式授

权他的一切行为.”[３]１０９仅从这句话我们并不能看出“授权”的精确含义与内容,但是根据一般的句

法结构分析,这里的“授权”与“放弃”应该具有相近的含义,起到的是加强的作用.但著名的霍布斯

专家马蒂尼奇(Martinich)认为,它们恰恰表明的是相反的含义,“授权”表示并没有放弃权利以与

弃权相对,并认为这反映了霍布斯政治思想的矛盾情绪.[１０]我们认为这种解读缺乏文本依据.主

流的霍布斯学者都对首次出现于«利维坦»中的“授权”概念极尽礼赞②,我们认为这源于对其中的

政治法律关系的误解.在«利维坦»中,授权是与权威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权威“就是做任何行动

的权利”[３]１０２,所以多数学者认为公民授权行动的结果就是主权者这种“做任何行动的权利”[１１].但

是我们看到,在霍布斯那里,政治社会的主权者依然享有自然状态中对万有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就

不可能仅仅指向财产而必然包括“做任何行动的权利”,所以主权者的这种权利不可能是授权的结

果.那么到底是什么授权呢? 实际上在«利维坦»第１７章,紧接着利维坦的诞生,霍布斯就给出了

授权的内容:“这个国家中每个人使他能够运用授予他的巨大权力与力量作为威慑,使他们所有人

的意志合于国内和平和抗御外辱的相互帮助.”[３]１０９所以“授权”的意思无非是说这些人不再凭借自

己的私人理性和判断使用其权力和力量,以在国家或者公共权力认为必要时,他们把这种权力和力

量授予、托付主权者以供其驱使.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权力和力量作为一种自然力量,是与

身体分不开的,其不可能像物品一样转移给对方,所以这种意义上的“授权”实际上只是一种同意、
一种承诺,而这种授权的根据正在于对自我统治权的放弃,放弃的结果就是接受他人(主权者)的统

治和判断,并根据这种判断支配自己的权力与力量.
如果说授权的结果只是主权者任意调动、支配授权者的权力和力量的话,那么«利维坦»中的授

权就与霍布斯中前期的作品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法律原理»中,霍布斯认为主权者的权力仰

仗每个人通过信约转移(transfer)过来的权力和力量.[５]１０７在«论公民»中,霍布斯说主权者的权力

和发布命令的权利仰仗每个公民转让(convey)过来的力量与权力.[４]１７１这里的“转移”(transfer)和

①

②

据此许多学者都认为,在霍布斯契约论中,只有臣服契约而没有社会契约.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他的臣服契约已经纳入了

社会契约的要素,下文将展示这一过程,并且在«利维坦»的第２２章他还出人意料地讨论了介于个人主权和国家主权之间的公民社团问

题.关于该问题的精彩研究,参见 NorbertoBobbio．ThomasHobbesandtheNaturalLawTradition[M]．trans．DanielaGobetti,ChicaＧ

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９３:１７２Ｇ１９５.

实际上,授权以及相应的代表概念并不是霍布斯的发明.格劳秀斯在谈到个体与集体的责任与惩罚时,已经暗含着授权的概

念.同时,霍布斯的理论对手议会派学者更是直接仰仗授权－代理理论.参见 HugoGrotius．TheRightsofWarandPeace[M]．Richard

Tucked．,Indianapolis:LibertyFund,２００５:１０５３Ｇ１０９４;QuentinSkinner,HobbesonRepresentation[J]．EuropeanJournalofPhilosoＧ

phy,vol．１３,issue２,２００５:１５５Ｇ１６５.



“转让”(convey)与«利维坦»中的“授权”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它们的政治法律后果都是一样的,
即对主权者将来使用、调配自己权力和力量的同意和承诺.下文对契约结构和法律关系的分析也

将证实这一点.
(二)主权建国契约的结构

上文我们说过,自然状态中的自救契约虽然不能成功,但其并不是无意义的,其中的一个功能

即是这种契约的结构被完整地保留并被吸纳进建国契约之中,所以无论是前述的实验契约还是现

在讨论的建国契约,它们的结构都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两两”形式,只不过在建国契约之中,签
约人并不包括将来的主权者在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授权”还是“弃权”都是通过“两两”契
约的形式进行的.斯金纳正确地指出:霍布斯运用授权－代表概念的目的在于挑战之前议会派学

者的集体实质授权概念而提出个体授权概念,但是斯金纳没有看到这种个体授权的“两两”契约形

式将阻断在个体公民与主权者之间产生委托代理关系.[１２]授权和放弃自我统治的结果就是公共权

力和权威的形成.由于主权者并非契约的一方,所以这种契约结构导致的法理效果就是将这种公

共权力和权威作为“免费的礼物”(freegift)送给主权者或者将其自由赠与主权者.因为主权者并

不是契约一方,所以不可能通过授权行为形成委托代理关系,而由契约所导致的自由赠与行为也不

可能引起代理权的产生,所以公民和主权者并不是本人和代理人的关系.霍布斯作为一个精通英

国普通法的哲学家[１３],不可能不清楚个中的政治法律关系.学者们之所以误以为在公民与主权者

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主要是因为把授权行为与契约行为完全分开的缘故.[１４]授权和相互间的

信约行为不是两种完全独立的行为,而是授权即是信约的内容或者说授权是通过信约进行的.如

果没有授权,信约将成为一纸空文,或者可以说,他们就是一个行为,即相互间的授权行为,这样的

契约结构将阻断霍布斯正力图规避的在公民与主权者之间形成直接的授权关系.同时,即使按照

主流论述,在公民与主权者之间存在直接的授权行为,那么如此形成的政治法律关系也并非如霍布

斯研究者们所理解的那种代议制政府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契约方与作为主权者的第三方的关系还

是如上文分析的那样实际上只是一种认可、承诺的关系,这点我们从自然王国的统治关系中可以看

得非常清楚.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王国中的主权与政治王国中的主权在权利和后果上并没有什么

区别.[３]１２８不同的只在于形成路径的差异,前者基于公民对主权者的直接授权而产生,而后者则基

于公民之间的相互授权.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设想在以力取得的自然王国中,公民与主权者

是本人与代理人、选民与代表的关系,这样的统治关系只可能是洛克式而不是霍布斯式的,因为在

现代代议制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本人享有更高权威并且代理权是受限的、可以撤销的,即使在

全权代理关系中,代理权依然掌握在本人手中,并且更重要的是,代理人是要受到问责的,是要回应

委托人需求的,这些显然都不符合霍布斯意义上的主权者特质.无论在自然王国还是政治王国中,
授权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都是公民对主权者将来行为的认可和对自己将来的协助行为的承诺,这一

点与霍布斯的前期著作是一致的.所以«利维坦»中的授权概念相较于其前期著作并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统治关系的性质并在公民与主权者之间形成新的政治法律关系.«利维坦»中“授权”概念与霍

布斯前期著作中的相应概念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改变,我们因此也可以得出其不是如其理论

敌手议会派学者所运用的那样是一个实质性的概念.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霍布斯确实在«利维坦»中,在公民与主权者之间使用了一组与本人(prinＧ

cipal)－代理人(agent)关系较为相似的作者(author)－代表或者演员(actor)词汇.这也是许多学

者误解霍布斯理论的关键所在.但是无论这两组概念之间如何相似,它们也并非同一关系.细读

文本将会确证我们的这一判断.霍布斯说:“建立公共权力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他们所有的权力

和力量转让给一个人或一个经由多数意见把其中所有人意志还原成一个意志的团体,这就相当于

指定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去承担他们的人格,并且在关涉公共和平与安全的事务上,无论承担这个

人格的人做了或者被做了什么,每个人都承受(own)和承认自己作为原作者(author).”[３]１０９这里的



“承受”和“承认”实际上与前期著作强调的“同意”、“认可”、“承诺”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讲的都是

公民对自己将来协助行为的承诺以及对主权者行为的认可、尊重并为其结果负责的意思.那么,为
什么霍布斯一改前期的用词习惯,在«利维坦»中引入“授权”概念呢? 这可能是出于修辞的需要.
我们虽然不同意斯金纳关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有一个修辞学转换的论断,但细读文本,我们无疑

会发现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加入了更多的修辞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修辞我们认为即是“授权”概
念,因为这一概念的有效性不仅在于其新奇,更在于其符合彼时主流的公民－主权者关系论述和多

数人对国家或者主权者的期待.这很符合基本的修辞学原理.①

伴随这一契约结构而来的公民和主权者的义务,也是亟须清理的问题.在这两种义务的法理

上霍布斯并没有着重致意或者语焉不详,容易引起学界误解.第一,公民双重义务的法理.在霍布

斯的理论中,一个公民不仅承担着对公民同胞的义务,而且还承担着对于主权者的义务.前面的义

务很好理解,其源于公民之间的相互契约行为,那么对主权者义务的法理何在? 主权者并不是契约

方,他只是自由赠予合同的第三方受益人(beneficiarythirdＧparty),而合同法特别是英美合同法的

一个基本原则即是合同相对性原则,这样看来契约方似乎对该第三方受益人并不存在所谓的义务.
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现代英国合同法是围绕着违约损害赔偿之诉(assumpsit)发展起

来的”.[１５]违约损害赔偿之诉的历史可以追溯至１４世纪,最开始主要适用于侵权行为,后发展到真

正的违约领域,并就在霍布斯写作«利维坦»一书的前后几十年中,违约损害赔偿之诉进一步扩展至

受益第三人领域.根据判例显示,合同中享有权利的第三方在合同当事人拒绝履行的情形下,可以

依法起诉以获得救济,这样实际上就承认了合同当事人对受益第三人的法律义务,所以公民对主权

者义务的法理根据也正源于霍布斯借助的普通法概念.[１６]第二,主权者义务的法理.霍布斯明确

指出:“无论主权者是一个君主抑或是一个团体,其职责正在于其被赋予主权者权力的目的,即保障

人民的安全,为此他有自然法的义务实现之.”[３]２１９既然主权者并非契约一方,那么这种自然法义务

来自哪里? 根据前面的法理分析,我们知道契约方实际上是将契约的产物作为一个“免费的礼物”
送给主权者的.在分析契约类型时,霍布斯指出:“当一个人在不考虑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对等利

益的情况下将其权利转移给另外一个人时,这就被称作免费的礼物.”[５]８３在霍布斯看来,礼物、免费

的礼物和恩惠(grace)所指的都是一回事.[３]８２那么这种恩惠如何构造主权者的自然法义务呢? 这

中间的桥梁正是来自第四自然法的感恩原则:“正义的根据在于先前的信约,感恩的根据在于先前

的恩惠,也就是免费的礼物;第四自然法可被设想成为这种方式:一个人接受他人的单纯恩惠时,应
竭力使施惠者没有合理的理由对自己的善意感到后悔.”[３]９５既然主权者作为第三方受益人接受公

民作为契约方的自由赠予,就表明其愿意接受这个自然法的约束,而我们知道公民做这种自由赠予

的目的正在于和平与安全,为不使作为施惠人的公民们后悔这种赠予行为,其当然就对契约目的形

成自然法的义务.

三、利维坦及其代表的产生

依据上述契约法理,该契约的直接产物就是作为公共人格的国家,但要使这种抽象的国家进入

历史,必然通过一定的程序产生自然人去充当、承受这个具有统一意志的人造人格.这个自然人就

成了主权者.
(一)利维坦的诞生

在«利维坦»的导论部分,霍布斯开宗明义:人要模仿上帝,运用技艺进行造人,这种“人造的人”

① 斯金纳虽然在讨论«利维坦»中所谓的修辞学转换时,并没有提到“授权”概念,但我们认为通过分析其含义及联系时代的氛

围,我们有理由认为首次出现于«利维坦»中的“授权”概念只是一种修辞,目的在于增加其理论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其中的修辞研究,

参见 QuentinSkinner．ReasonandRhetoricinthePhilosophyofHobbe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６:３２７Ｇ４２５.



就是国家或者公民联盟.其具体的产生过程正是源于上文中提到的公民间的相互授权.“我向这

个人或者集体授权并放弃自我统治的权利,条件是你也把这个权利给他并以相似的方式授权他的

一切行为.如此一来,统一在一个人之中的一群人就被称作国家,翻译成拉丁文就是 CIVITAS.
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或者用一种更虔诚的话说,可朽上帝的诞生,据此我们在不朽上帝之下获得和

平与保护.”[３]１０９根据霍布斯的契约论,国家乃是真正契约,也就是吸纳了社会契约和臣服契约的主

权建国契约的产物:当自然状态的人们通过相互授权和放弃统治权而服从将来主权者的公共理性

和权力的时候,这样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一群人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这样国家就诞生了.施密特

用略带诙谐的口吻说到:“自然状态的恐怖驱使充满恐惧的个体聚集到一起;他们的恐惧上升到了

极点;这时,一道理性(ratio)闪光闪现了,于是乎,新的上帝突然间就站在我们面前.”[１７]这个可朽

的新神,就是作为公民联合的利维坦,这从«利维坦»一书的封面插图中将会看得一清二楚.
霍布斯对这个诞生的利维坦寄予厚望,认为它是真正的公民联合和国家的统一,所以他说:“这

就不仅只是同意或共识(concord);它是通过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签订信约的方式使他们所有人真

正统一于同一个人格之中.”[３]１０９很多霍布斯专家认为,这种国家统一性的根据正在于由授权所形

成的代理人、代表,通过作为代表的主权者人格的统一进而确保国家意志的统一,并认为这也是«利
维坦»的独特贡献.① 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原因有三:第一,根据前面我们所阐释的契

约法理,公民与主权者的关系不是基于授权而形成的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所以借授权和代理权来阐

明代表关系是没有法理依据的,代表的产生也并非必然基于授权.第二,人们通过授权契约进行建

国行动遵循的是全体一致而不可能是多数决原则,因为那些不同意的少数人将重返自然状态而不

可能被笼络进国家之中,而霍布斯明确告诉我们,代表的产生是多数意志的产物.下文我们将具体

阐述代表的产生程序.第三,虽然代表概念首次出现于«利维坦»中,但这并不表明国家意志的统一

性到了这时才成为可能,实际上这是贯穿霍布斯政治哲学始终的一大原则,并且它们具有相同的法

理依据,那就是用主权者的公共理性、公共意志取代公民的私人理性、私人意志.[１８]在«法律原理»
中,霍布斯明确说过:“在没有建立某种公共权力的情况下,同意(所谓同意我认为就是对某一行动

的许多人一致的重合)是不足以确保公共和平的”,并且“国家或者希腊人所称的城邦就是为了公共

的和平、防御和利益,通过公共权力把一群人统一成一个人格”.[５]１０６Ｇ１０７在«论公民»中,霍布斯也说

过几乎同样的话:“如此形成的联合体被称作城邦或者政治社会,也被称作一个政治人格(civilperＧ
son).因为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意志,所以其就被视作一个人格;一个人格的意思就是它拥有自己的

权利和财产而区别于所有具体的人因此,一个城邦(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它)就是一个人格,经
由许多人的信约,它的意志被视为(received)他们所有人的意志.”[４]１７０通过以上引述,我们可以看

得非常清楚,国家的意志统一问题一直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着力强调的,并且是贯彻始终的.«利维

坦»确实出现了霍布斯政治哲学中首次提到的“代表”概念,但是这并不表明国家的统一性问题到此

才是可能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承认代表概念确实精致了公民与主权者的相互关系,更加突出了国

家的人造性和主权者的公共性,这是霍布斯政治哲学进一步细腻化和精确化的表现.
从国家的定义可以看出,那个一群人统一于其中的一个人格就是主权者,或者说主权者就是国

家的人格,也正是因为主权者的重要,霍布斯才紧接着说:“国家的本质落在主权者身上.”[３]１０９到

此,主权建国契约已经大功告成,作为“人造的人”的现代国家正式诞生.但是建国程序并没有结

束,因为国家不能发言,不能行动,就像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依赖主权者表达意志、进行行动一

样,国家是由主权者托起的,但是这个阶段的主权者只是一个抽象的公共人格,而抽象人格不可能

① 这是霍布斯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具体研究可参见 HannaPitkin．HobbessConceptofRepresentationＧI[J]．The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５８,no．２,１９６４:３２９Ｇ３４０;李猛通过契约建立国家[J]世界哲学,２０１３(５):１０１Ｇ１０４;陈涛主权者:从主人

到代表者[J]北大法律评论,第１４卷第２辑,２０１３:３１２Ｇ３１８,等.



运转国家.如何由抽象转换到具体,使主权者自然化并带动国家的运作,这是霍布斯建国行动的第

三步,即主权者选举程序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给国家以生命的是作为自然人的主权者.
(二)谁是主权者?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主权建国契约所形成的国家只是一套由主权者和公民双边关系

所构成的权利义务系统.国家作为一个“人造的人”,其人格由主权者承载,而主权者作为一个抽象

的公共人格又必须通过自然人去呈现、担当,才能使之现实化,并把国家带进历史,所以霍布斯在论

述完公共人格的形成之后,紧接着就说:“担当这一人格的人”就是主权者! 显然,这里的主权者只

能是作为自然人格的自然人,而其担当的人格则是作为公共人格的主权者.① 所以在霍布斯的概

念里,存在两种意义上的主权者:一个是抽象的作为公共人格的主权者,一个是具体的作为自然人

格的主权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上文中提到的,作为公共人格的主

权者其产生的法理依据在于全体一致原则,而作为自然人格的主权者的产生则遵循多数决原则.
那么谁是主权者? 他又将如何产生? 在«利维坦»一书里,霍布斯抛弃之前在«法律原理»中关

于民主是第一序位的政体类型的主张[５]１１８Ｇ１１９,转而把多数决原则作为一个产生主权者的纯程序问

题进行看待.他说:“当一群人同意并通过相互订立信约,经由多数同意将呈现(present)他们人格

的权利授予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也就是说,使之成为他们的代表(representative)时国家才能

说是按约建立了.”[３]１１０这里出现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代表”,霍布斯把它与主权者联系起来.在

他看来,主权者就是公民的代表、代行者(actor).通过引文我们清楚地看到,自然人代表产生的法

理依据在于选举程序而不是学界普遍认为的授权行为.那么什么是代表呢? 根据斯金纳的考证,
我们知道“代表”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质性的作为罗马法的法律概念,代表与被代表之间存在委

托代理关系;一种是形式性的作为美学的、演艺学的概念,代表与被代表之间仅有外表性、结构性的

面相(appearance)、形象(image)相似、同构关系.② 霍布斯采取的是形式性的代表概念,他在«利维

坦»的第１６章详细地讨论过代表的概念.他说人分两种,一种是“其言行被认为出自其自身”,一种

是“其言行以真实或拟制(fiction)的方式代表可归因于他的其他人或者事物的言行”,前者就叫做

自然人,后者则被称作虚拟人或者拟制人,也就是代表.[３]１０１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既然公民选举

主权者作为他们的代表,那么主权者就有权利以他们的名义行事,并且由前者承担相应的后果.由

此而来的一个疑问是,代表的产生遵循的是多数决原则,那么在何种意义上,主权者亦可被称作是

那些少数派的代表呢? 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正是霍布斯理论的妙处所在.根据前面的引文,我们知

道其实有两种意义的代表,一种是真实的代表,一种是拟制的代表,前者是多数派选举产生的,后者

则是对少数派的一种拟制,但是这种拟制并不是强制,而是源于之前的主权建国的普遍一致原则.
正是在普遍一致的基础上,那些少数派虽然在选举程序中否定了将来的主权者,但是他们接受选举

结果,所以这种代表拟制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说建国契约产生的国家尚属语词的产物和抽象的公共人格的话,那么当选举出自然人去

承担这个国家的人格时,它就有了生命,有了运动.如果说国家是一架机器的话,那么主权者就是

发动机,是其灵魂的所在,因为这架机器的关节、神经、理性、意志等等都是建立在主权者的基础之

上的,也只有在这个环节上,霍布斯的建国计划才算完成.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两种意义上

的主权者是可能存在冲突的,所以通过以上复杂的程序形成的利维坦的最大危机在于主权者公共

人格与自然或者说私人人格的冲突.这也是西方宪政的根据和来源.

①

②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建国的逻辑进程上,自然意义上的主权者后于作为公共人格的主权者,但是在自然进程上他们是同步

的甚至作为自然人的主权者先于国家人格而产生,因为作为将来的主权者的自然人是不参与签约建国的.假设自然状态中有 P１、P２
P９等９人,再假设P９是将来的主权者,那么他首先必须通过某种方式独立出来并获得其他８人的多数票数,与此同时或者紧接着

其他８人互相签约进行建国行动.

本文对斯金纳考证出的“代表”概念进行了重构和分类.斯氏的论述,参见 QuentinSkinner,pp．１６０Ｇ１６５.



四、结　论

不堪忍受战争状态的人们,为了和平的建立,他们探索通过契约的合作自救之道,但自然状态

中自然法的无力、人性的局限使得他们无法通过合作走出囚徒困境.但是,霍布斯设计这种带有实

验性质而最终归于失败的契约不是无意义的,它虽不是真正的契约,但是它是霍布斯实施政治教育

的关键环节和难得契机.自救的失败使得政治的救亡成为必然选择,实际上就是通过作为主权者

的“他救”得以走出自然状态而获得和平的阳光普照,这是真正契约的功能所在.它通过不包括主

权者在内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信约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人格、人造的主权者,也就是伟

大的利维坦的诞生.但是这个阶段的国家只是语词的产物,它既不能说话,更不能行动,要使它真

正地立于大地之上,必然有自然人对其进行点火发动,所以下一阶段的任务就是通过多数决的选举

程序产生自然人去充当、承受这一公共人格,使抽象的利维坦获得生命与生机,进而得以进入人类

历史.这就是完整的利维坦诞生记,这就是包含着双重契约和三个阶段的现代国家的建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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